
检 测 报 告
TEST    REPORT

 报告编号（No.）：HZ02272025SPS12

样 品 名 称 淡干海带

Sample Name

 委 托 单 位 烟台市蓬莱区辉航海产品有限公司

 Sample Clients

委 托 地 址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街道银川路66号昌
升商贸广场C区12栋-1-2号

 Address

检 测 类 别 委托检验

Kind of Test

烟台恒正检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Yan Tai Heng Zheng Inspection and Consultion Service Co., Ltd.



烟 台 恒 正 检 测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    

Yan Tai Heng Zheng Inspection and Consultion Service Co., Ltd.

 检  测  报  告
TEST   REPORT

样品名称
Product Name 淡干海带

样品编号
Samples Number HZ02272025SPS12

委托单位
Customer 烟台市蓬莱区辉航海产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
Address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街道银川路66号昌升商贸广场C区12栋-1-2号

标称生产单位
Manufacturer 烟台市蓬莱区辉航海产品有限公司

标称生产单位地址
Manufacturer Address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南王街道银川路66号昌升商贸广场C区12栋-1-2号

质量等级
Product Grade 一级

规格型号
Model/Type 700g/袋

生产日期或批号
Manufactured Date 2025-02-27 样品数量

Samples Quantity 1袋

商   标
Trade Mark / 检测环境

Testing Environment 符合要求

委托人
Client

肖舒航
到样日期

Receipt Date  2025/2/27

检测日期
Test Date

2025-02-27~2025-02-28

样品状态
Sample of Sample

袋装完好，固体

检验项目
Items number 见检测结果表

判定（检测）依据
Ref. Documents

SC/T 3202-2012 干海带
GB 2762-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

检验结论

     该样品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。

Test Conclu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检验报告专用章)
   签发日期： 2025年2月28日

备 注
Note

样品规格：110g/袋、200g/袋、300g/袋、500g/袋、600g/袋、650g/袋、700g/袋、800g/
袋、1kg/袋，仅以700g/袋的规格为检测样本，其余规格均由委托单位提供。

声明：样品相关信息均由委托方提供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仅针对此样品。

     编制人:               
刘榕

审核人:
刁福宝

            批准人:   
曲树蓬

         Approved by              Audited by               Tested b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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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恒 正 检 测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
Yan Tai Heng Zheng Inspection and Consultion Service Co., Ltd.

检 测 结 果 表
No.:HZ02272025SPS12

序号
serial 
number

检测项目
Items

检测依据
Methord

标准要求
Standard value

检测结果
Results

单项
结论

Single Judge

1 外观 SC/T 3202-2012
呈海带固有的深绿色或
褐色，叶体清洁平展，
两棵间无粘贴，无霉变
，无花斑，无海带根

呈海带固有的深绿色
，叶体清洁平展，两
棵间无粘贴，无霉变
，无花斑，无海带根

合格

2 黄白边、黄白梢 SC/T 3202-2012 无 无 合格

3 水分 %
GB 5009.3-
2016第一法

≤18 17.2 合格

4 泥沙杂质 % SC/T 3202-2012 ≤2 0.42 合格

5 铅（以Pb计） mg/kg
GB 5009.12-
2023第一法

≤1.0 0.34 合格

备注 /

以  下  空  白
Report finaliz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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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  告   说   明

1、报告无加盖本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和CMA专用章，骑缝章无效。

2、报告内容需齐全、清楚，涂改无效；报告无编制人、审核人、批准
人签字无效。

3、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或者本报告的部分内容;
复印报告未重新加盖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和CMA专用章或签字无
效。

4、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，违者必究。

5、本报告仅对本次所收样品或本次检测负责。对送检样品监测数据负
责，不对样品来源负责。

6、如客户提供信息影响检测结果时，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与本公司无
关。

7、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须于收到本报告七日内向本公司提出，
逾期不予受理。

8、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样品管理费，所有样品超过标准规定的时效
期均不再留样。

9、除客户特别申明并支付档案管理费，本次检测的所有记录档案保存
期为六年。

检测单位地址：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东莱街道沿河西路1号（265701）

电话/传真：0535-85020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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